
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(2019 )苏 0413 民初 6477 号

原告:江苏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400137178635Q ，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新闸镇新龙路 23

号。

法定代表人:杨圣，该公司总裁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万政，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周政和，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:江苏茅山置业投资有限公司?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4137539018826 ，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企沙湾路 8

号。

法定代表人:徐雷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魏志强，北京市中伦(南京)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杨柳，北京市中伦(南京)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原告江苏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苏建公司)诉

被告江苏茅山置业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茅山公司)建设工

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立案受理后，

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、2021 年 6 月 28
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，原告苏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

政，被告茅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志强、杨柳到庭参加诉

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

原告苏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: 1.请求法院确认原、
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， 2.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
告支付工程款 18135400.98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， 3. 请求确认原
告对上述款项在工程拍卖得款中享有优先权; 4. 本案鉴定费

用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事实和理由:原、被告于 2016 年
10 月 30 日签订至临山庄一期外墙装饰及门窗工程施工合同一
份，合同约定被告作为发包人，原告作为承包人，由原告建设

临山庄一期外墙装饰及门窗工程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因被告

原因致使本项目土建公司等其他相关施工公司停止施工，导致

现场完全丧失施工条件，原告垫付了巨额资金后，被告履约能

力依然没有任何改善。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尽快解决问题，提供

施工条件以便项目顺利推进，但是被告一直未能解决施工条件

问题，原告垫付的巨额工程款迟迟无法收回，严重加大了原告

的融资成本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原告深深地陷入不堪重负的尴

尬境地。案涉工程已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前停工，至今未复

工，原告为本项目投入的款项数额巨大‘因被告原因导致工程

迟迟无法推进，致使原告工程款无法回收，给原告造成了毁灭

性的损害，至今原告的经营受此影响也步履维艰，各项工作已

经处于停滞状态。特向法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，请求法院支持

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被告茅山公司辩称，施工合同明确约定案涉工程现场具备

施工条件，且原告开始施工后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，目前所

剩工程量已经很少，原告完全可以及时将案涉工程施工完毕后

再行与被告进行工程结算，而原告通过直接发解除函的方式主

张解除合同以期提前取得工程款不仅违反合同约定，更不利于

合同目的的实现，有违商事交易规则和诚实信用原则。根据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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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解除的事由的规定，原告主张解除的条件并不成就。被告一

直严格按照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及条件向原告足额支付工

程款，不存在经原告催告付款而被告未及时付款的情形，被告

不欠付原告任何一笔工程款。案涉工程未竣工验收合格，现场

也反映出诸多质量不合格问题，被告申请对工程质量进行鉴

定，所以在原告未证明工程质量合格的前提下，不应对工程款

进行结算，案涉工程不具备结算条件。原告既未提供证据证明

工厂遗留的材料数量及价格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材料不能

用于其他工程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拍卖变卖后仍然存在差价损

失，且原告提供的材料及安装均不符合施工合同的约定，故原

告无权主张材料价款。综上，案涉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开工，
案涉工程已几近完工，原告于 2018 年 12 月擅自撤场，导致未
完工且未通过竣工验收，施工合同不具体解除条件，被告不存

在欠付工程款情况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工程款及利

息，更无权主张优先受偿权，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

求。

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

行了质证。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，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

证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: 2016 年 10 月 30 日，茅山公司

(发包人，甲方)与苏建公司(承包人、乙方)签订至临山庄

一期外墙装饰及门窗工程施工合同(以下称施工合同)，主要

载明:工程名称为至临山庄一期外墙装饰及门窗工程(以下简

称案涉工程);工程地点位于薛埠镇访仙路 8 号;工程承包内

容为至临山庄一期别墅 (l 、2、3、4、6、7 号别墅)、会所

(酒店)之外墙装饰和门窗的制作及安装工程;承包方式为包

工包料，承包人根据招标文件、建筑设计施工图及规范按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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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;本工程采用固定综合单价(包含材料费、材料的二次转运

费等)，暂定总价合同，双方在本合同内对合同价款约定后，

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，工程量以现场实际完成并经发包人确

认的合格工程量为准，承包人投标总价 19448576.76 元，经双
方协商一致，合同价按照投标单价结算后总价下浮 3%的原则执

行，因此，合同暂定总价(含税) 18860000 元;因设计变更及
现场签证、增加合同外的工作内容且经承包人及监理共同确认

属于可调整的项目，方可调整合同总价;合同工期自 2016 年
11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止，共计 180个日历天，正式
开工日期以甲方发出的开工令为准;发包人项目负责人为曹留

中，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为于卫俊，承包人项目经理为刘金

山;案涉工程质量保修期均为两年;进度款支付方式，无预付

款，外墙装饰基层龙骨(含门窗框)全部安装完成后支付已完

合格基层龙骨工作量的 50%，外墙幕墙面层(含门窗工程)施
工完成支付已完合格工程量的 50%，幕墙工程(含门窗工程)
施工完成并经发包人、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的

70%，工程结算完成后一个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5%，两年质保
期满后无质量问题一个月内无息付清余款;发包人逾期支付工

程款的，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

两倍支付违约金;发生争议后，除非出现单方违约导致合同确

已无法履行，双方协议停止施工等情况外，双方应继续履行合

同，保持承包合同施工连续，保护好已完工程。

施工合同签订后，苏建公司于 2016 年 11月开始施工。案
涉工程的热镀钟后置埋件于 2016 年 11 月上旬检验合格。案涉
工程的热镀传角钢于 2016 年 12月上旬检验合格。案涉工程的
定型化学锚栓于 2017 年 1 月上旬检验合格。案涉工程的陶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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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龙骨安装工作、后置埋件安装工作均于 2017 年 1 月上旬验

收合格。案涉工程的别墅的石材龙骨安装工作于 2017 年 3 月

上旬验收合格。案涉工程的别墅的二级对接焊缝于 2017 年 3

月上旬经探伤检测合格。案涉工程的 1 6 IllIll厚水泥纤维板龙骨安

装工作于 2017 年 3 月中旬验收合格。案涉工程的防火板工作

于 2017 年 4 月上旬验收合格。案涉工程中的别墅的石材分项

工程、玻璃栏板分项工程均于 2017 年 8 月上旬验收合格。案

涉工程的金属幕墙分项工程、水泥纤维板幕墙分项工程、门窗

分项工程、陶棍、陶棍幕墙分项工程均于 2017 年 8 月上旬验

收合格。

工作联系单、签证联系单、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、签证工

程量确认单显示: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，截至 2018 年 8 月，

茅山公司多次对设计进行变更;编号为 009 的签证联系单显

示，为配合市政单位布排水管道、平整场地、水电单位布落水

管等，为不影响各相关单位的施工进度和工程总进度，因茅山

公司及监理单位要求，苏建公司将已完成的外墙脚手架进行拆

除及恢复，因该项工作为新增工程量，故苏建公司于 2017 年

6 月 3 日申请签证费用，茅山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予以同

意;编号为 015 的签证联系单显示，因施工现场场地狭小，施

工道路不通畅且为山区陡坡路面，货车无法送货至施工作业面

附近，造成所有材料须在项目办公区进行中转后再二次、三

次、四次搬运至各号楼的每个楼层，考虑现场实际情况及相关

文件规定，故苏建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 日申请签证费用，茅

山公司工作人员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在签证联系单上甲方工程

部栏签署请成本、审计依据招投标及合同约定审核确认，该签

证联系单上甲方工程部栏下方甲方成本部、甲方项目负责人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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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为空白;编号为 002 的签证联系单显示，自茅山公司 2016

年 7 月 8 日投标报价至今，镀辞型钢的市场价格涨幅极大，已

由投标报价 3601. 71 元/吨涨至市场均价 5050 元/吨，上涨幅

度已达 40%，因此苏建公司对原投标报价中的镀钵型钢材料价

格进行重新报价，具体单价为 5706.5 元/吨[5050 元/吨×

( 1+13%) ] ，该签证联系单监理单位栏由监理单位签字并加盖

公章并签署请建设单位确认的意见，该签证联系单上监理单位

栏下方甲方工程部栏、甲方成本部、甲方项目负责人栏均为空

白。

施工合同所附报价预算书中载明镀特型钢单价为 3601. 71

元/吨。常州市镀传角钢 2016 年 7 月含税信息价为 4710 元/

吨、 2017 年 6 月含税信息价为 5700 元/吨。

2017 年 11 月 23 日，茅山公司向苏建公司送达落款日期为

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，主要载明:事由为

别墅及酒店外装变更事直， 7. 为确保外立面装饰效果及排水功
能，将别墅 2. 5皿厚吊顶铝板原滴水孔设计变更为 φ7*15mm 排

水孔 @800 皿及反向折边( 20*20mm) 。

苏建公司制作的编号为 027 的工程变更签证联系单主要载

明:事项名称为别墅 2.5mm 厚吊顶铝板设计变更为开椭圆排水

孔及新增反向折边，完成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5 日;成本变更

事实描述及报价部分，应甲方及监理要求，由苏建公司来完成

落款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第 7 条

所载内容，因该项工作为设计变更原因造成，故申请签证费用

共计 62312 元。该工程变更签证联系单上无任何单位或个人的

签字盖章。

2018 年 3 月 14 日，茅山公司向苏建公司送达编号为 C2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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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 的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，主要载明:由于目前江苏城东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城东公司)暂时撤场，后续外墙脚手

架的使用过程中，请苏建公司注意日常脚手架的维护加固，老

化的竹笆需要拆除及更换其他踩脚板才能施工;所有别墅室外

楼梯两侧的石材安装暂停，等后续方案调整确认后再行安装。

2018 年 8 月 14 日，苏建公司向茅山公司送达编号为 028
的工作联系单，主要载明:截至 2018 年 8 月 14 日，案涉工程
现场施工进度如下，别墅区域的外墙装饰及门窗工程已全部完

成(局部石材安装及门扇、窗扇除外)，别墅所有设计变更项

目全部施工完成，会所所有外墙装饰龙骨、所有门框、窗框已

完成，会所所有日吉华水泥纤维板基本完成，会所陶板用铝合

金角码巳安装完成 40%，会所设计变更项目已施工完成 60%;
由于茅山公司未及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及别墅区的局部

石材方案也未确定，苏建公司自开工进场至今非常理解及体谅

茅山公司的难处并积极支持配合茅山公司的工作，从去年年底

手至今一直在无任何工程款的困境中坚持施工，且在本工程中

(含设计变更)苏建公司已累计垫资约 1300 万元，已远远超
出苏建公司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，综上原因，导致现场所需材

料无法采购进场，工人工资无法发放，现场施工人员迫不得已

只能全部撤场，工程全面停工，现书面告知茅山公司，希望理

解。
苏建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向茅山公司提交工程/采购

类付款申请单，主要载明:累计巳付款 420 万元，本次申请付
款 6832706.16 元，工程完成情况描述如下:别墅所有外墙装

饰龙骨、铝合金门、窗框全部完成，别墅外墙装饰面层基本完

成(外楼梯零星石材除外)，别墅门窗工程面层基本完成(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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扇、窗扇除外)，会所所有外墙装饰龙骨、铝合金门、窗框全

部完成，会所外墙装饰面层基本完成(陶板、陶棍及室外玻璃

栏杆除外)，别墅及会所所有设计变更及新增工程量全部完

成。

2019 年 2 月 28 日，苏建公司向茅山公司送达编号为 032
的工作联系单，主要载明:本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开工至
今，因茅山公司工程款支付延期、设计变更及新增工程量较大

等原因造成工期已延期 1年零 8 个月(不含后期施工所需 4 个
月)，受工期延长影响，苏建公司工程戚本严重超出预算，为

减少损失、尽快完工，苏建公司已将工程急需解决事宜汇总如

下:会所二层北立面正门两侧花池饰面板无法安装(土建结构

未完成)，会所檐口铝板及踢脚线铝板无法安装(土建防水未

完成)，会所屋面仿陶百叶格栅施工图纸无节点图，请甲方提

供施工节点图且该处不具备施工条件(土建防水未完成)，会

所玻璃栏杆式样至今尚未确定且不具备施工条件(土建防水未

￡成)，会所陶棍、板不具备施工条件(土建防水及泛光照明

管线未完成)，会所大玻璃无法安装(陶棍、板及剩余铝板无

法安装，脚手架无法拆除)，会所一层东立面 5 桂折叠门无法
安装(方案及式样未定)，会所二层 4 撞地弹簧门无法安装
飞标高未定)，会所二层北立面入口门厅内侧 1植大门无法安

装(方案未定)，会所一层泳池西侧 l 桂门(非苏建公司施工

范围内)未安装、门框四周无法收口， 2 - 7 号别墅室外饰面石
材无法施工(方案未定及园林绿化未完成);苏建公司将根据

上述问题解决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春节后具体复工时间，争取一

次性完工，另上述急需解决事直请茅山公司明确解决完成的确

切时间，并在 7 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回复，否则视为苏建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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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并默认后期未完工程为甩项工程，且按现场

实际巳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及已生产完成送至现场的材料进行完

工结算;苏建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签发该工作联系单;该
工作联系单上监理单位回复意见栏载明情况属实、请茅山公司

确认。

2019 年 6 月 5 日，苏建公司将工程变更签证资料(含编号
为 027 的工程变更签证联系单、编号为 002 的签证联系单、编
号为 015 的签证联系单)、竣工结算书各一套送达茅山公司。

茅山公司共向苏建公司支付工程款 5 次，合计 500 万元，
分别于 2017 年 1 月 21 日支付 150 万元、于 2017 年 7 月 6 日
支付 100 万元、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支付 120 万元、于 2018
年 2 月 14 日支付 50 万元，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支付 80 万
元。 2019 年 1 月 30 日后，茅山公司未再向苏建公司支付工程

款。

苏建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9 日诉至本院提起本次诉讼并申
J青保全。起诉状副本中包含落款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6 日的合
同解除通知函，合同解除通知函主要载明:在施工合同履行过

程中，案涉工程土建公司即城东公司等其他相关施工公司因茅

山公司原因而停止施工，致使现场完全丧失施工条件;为履行

施工合同，苏建公司垫付了巨额资金，遭受了重大损失，苏建

公司曾多次要求茅山公司尽快解决相关问题，使项目顺利推

进，但茅山公司一直未能解决现场施工条件问题，工程停工至

今已有一年有余，致使苏建公司垫付的巨额工程款迟迟无法收

回，严重加大了苏建公司的融资成本;基于以上原因，结合实

际情况，苏建公司有理由相信茅山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施工

合同，为避免苏建公司损失进一步扩大，苏建公司正式通知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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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公司: 1.苏建公司决定解除施工合同，施工合同自茅山公司
收到本通知函之日起解除， 2. 茅山公司应在收到本通知函后立
即向苏建公司支付全部剩余工程款并承担苏建公司所有损失。

本院已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茅山公司。
江苏广通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广通公司)

具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证书。受本院委托，广通公司

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江广工价鉴 (2021) 067 号至临山庄
一期外墙装饰及门窗工程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(以下简称鉴定

意见书)，主要载明:鉴定范围为案涉工程已完工程、现场未

安装材料;鉴定方法，按照施工合同结算原则，采用固定综合

单价，工程量按实结算，总价下浮 3%; 四、鉴定意见: 1. 可确
定部分工程造价为 18122940.20 元(巳下浮 3%)，其中，门窗
及外墙装饰工程造价为 14257292.85 元、签证造价为

2880425.14 元、现场未安装材料为 985222.21 元， 2. 不可确定
部分工程造价为 1188464.48 元，其中，茅山公司未签字的工

J呈变更签证联系单 27 号造价为 43250.01 元、签证联系单 002
号申报造价为 1145214.47 元，因茅山公司未签字确认且无时

间节点，故该费用无法计算;五、有关说明: 1. 由于茅山公司
对苏建公司提出的加工厂已加工好但未运到现场的材料或半成

品不予认可，也无法院或委托相关第三方的检测认定为本工程

所用材料，广通公司无法对该部分材料或半成品的工程量进行

鉴定，故本工程鉴定金额中不含此部分费用， 2. 茅山公司对工
程质量有异议，因广通公司无法对工程质量合格与否作出判

别，故根据现有鉴定材料及鉴定规范鉴定工程造价; 3. 本鉴定
工程造价中未扣减水电费， 4. 本工程税金因涉及营改增税率调
整，苏建公司、茅山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营改增调整期内的已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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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金额，故广通公司将增值税税率按照 9%计取，如有在 2019
年 4 月 1 日以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，此部分税率差额由茅
山公司与苏建公司在工程款结算时自行处理; 5. 本工程合同周

期在 2016 年 11月- 2017 年 4 年，按照当时常州市对安全文明
施工费计取的文件要求，安全文明施工费需要核定后计取，本

工程未取得安全文明施工费核定单，故未计算安全文明施工

费; 6. 经苏建公司、茅山公司、广通公司三方现场复验，纤维
水泥板厚度满足合同要求， 7. 茅山公司提出从现场使用的玻璃
上 3C 标志查询该玻璃未按合同要求品牌使用，鉴定机构经咨

询相关行业专家得知玻璃上 3C 标志一般是玻璃加工企业把玻

璃加工好后标注上去，原片玻璃没有 3C 标志，故对玻璃品牌

的确认问题，广通公司无法确定该原片玻璃是否为合同约定品

牌; 8.关于现场材料破损问题，因本工程停工撤场时间较长，
现场未安装材料和已安装玻璃栏杆等材料有部分破损或者爆

裂，造成该部分材料破损或者爆裂的原因无法确定，总造价金

F中未扣除该部分费用，该部分材料费用由法院确定双方责任
，后，根据实际损失裁定责任方所需承担的费用， 9. 关于脚手架
费用问题，茅山公司提出案涉工程的外墙脚手架是由土建单位

提供且支付给土建单位费用，但施工合同中未有对该事项的约

定，而苏建公司原报价书中含有脚手架费用，故鉴定机构根据

合同约定计算该笔费用含税造价为 331177.35 元，巳计入到可
确定部分总造价中，如实际施工过程中，苏建公司、茅山公

司、土建单位有其他关于脚手架费用的约定，由法院根据其他

约定判别采用。苏建公司已向广通公司支付鉴定费 194875
7L。

2021 年 6 月 16 日，茅山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申请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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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工程已完工程质量是否符合合同及法律规定进行鉴定。

苏建公司在诉讼中明确第 1项诉讼请求中 18135400.98 元

的明细如下: 1. 可确定部分工程造价 18122940.20 元， 2. 可确
定部分安全文明施工费造价 310329.39 元， 3. 可确定部分税金
差价 332531. 01 元， 4. 可确定部分现场未安装材料水泥板纤维
板差价 1253.53 元， 5. 不可确定部分签证联系单 27 号造价
44115.01 元(加税差); 6. 不可确定部分签证联系单 002 号造
价 1168118.76 元(加税差); 7. 不可确定部分签证联系单 015
号造价 215249.56 元， 8. 门窗厂家未安装材料 699725.67 元;

9. 门窗五金件、铝型材仓储费及保管费 81000 元; 10. 陶棍
板、陶百叶厂家未安装材料 1956335.17 元; 11. 陶棍板、陶百
叶仓储费及保管费 324000 元; 12. 扣除会所外墙铜管脚手架费
用( 80%) 120197. 31 元; 13. 扣除茅山公司已付工程款
5000000 元;上述 1 - 13 项( 1+2+3+4+5+6+7+8+9+10+11-12-

13 )合计 18135400.98 元。

也苏建公司在诉讼中陈述:利息以工程款 18135400.98 元为

t 基数，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。

上述事实，有当事人陈述，施工合同、工作联系单、签证

联系单、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、签证工程量确认单、工程质量

报验表、验收记录、检测报告、报审表、付款申请单、竣工结

算书、合同解除通知函、鉴定意见书等在卷佐证。

本院认为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，发

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。苏建公司与茅山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系

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，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

定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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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。广通公司具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证书，广通公

司系受本院委托对案涉工程已完工程量工程价款进行鉴定，茅

山公司在诉讼中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广通公司的工程造价鉴定

存在不当之处，广通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

事实的依据。

关于施工合同的解除。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

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，但

应当通知对方。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，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

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

认该主张的，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

时解除。合同解除后，尚未履行的，终止履行;已经履行的，

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，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

其他补救措施，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。合同因违约解除的，解

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，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

除外。案涉工程约定合同工期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7
$-4 月 30 日止，案涉工程实际上也已于 2016 年 11 月开工。
�根据工作联系单、签证联系单、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、签证工

程量确认单等，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，截至 2018 年 8 月，
茅山公司多次对设计进行变更，案涉工程所涉土建工程的施工

方城东公司在 2018 年 3 月 14 日前已撤场，且在苏建公司于

2019 年 2 月 28 日向茅山公司送达工作联系单就案涉工程急需
解决事直出具清单要求茅山公司及时明确方法以便尽快完工的

情况下，茅山公司在诉讼中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将上述

清单中的问题解决并已通知苏建公司，本院认为苏建公司所举

证据可以证明系因茅山公司的原因致使案涉工程自 2019 年 2

月停工至今，可以认定工期延误系因茅山公司的原因。施工合

13



同约定合同暂定总价(含税) 18860000 元，茅山公司至今仅向

苏建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 500 万元。施工合同明确约定案涉工

程工期共计 180 个日历天，但即使不计苏建公司停工后的时
间，苏建公司对案涉工程实际投入时间已超两年，案涉工程停

工至今已满两年半，茅山公司至今也未确定复工时间，致使苏

建公司的合同目的难以实现。综上，苏建公司要求确认施工合

同解除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支持，苏建公司在

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在提起本次诉讼前向茅山公司送达

合同解除通知函，而茅山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收到起诉
状副本，应当认定施工合同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解除。

如上所述，案涉工程工期延误及停工至今系茅山公司的原

因所致，至今未竣工验收合格并非苏建公司的原因所致，茅山

公司在诉讼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次诉讼前就工程质量问

题向苏建公司提出过异议，而苏建公司提交的用以证明案涉工

程的关键材料、部分分项工程已经检验合格或验收合格的工程

.质量报验表、验收记录、检测报告、报审表均系在 2018 年前
'形成，苏建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9 日提起本次诉讼，本院已于
2019 年 10 月 1 日将起诉状副本送达给茅山公司，茅山公司在
本案中未就工程质量事宜提出反诉，其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向

本院申请工程质量鉴定不便于案件的及时处理，本院在本案中

对该申请不予准许。因此，茅山公司在本案中所举证据不足以

证明案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，故茅山公司以案涉工程因存在质

量问题而不具备工程款结算条件的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，本

院不予采纳。

关于脚手架费用。施工合同所附报价预算书中包含脚手架

费用，且编号为 009 的签证联系单载明苏建公司因茅山公司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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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理单位要求将已完成的外墙脚手架进行拆除及恢复并申请新

增工程量签证费用，茅山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予以同
意，由此可以认定苏建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且事实

上搭设部分外墙脚手架，故茅山公司提出的不应向苏建公司支

付外墙脚手架费用的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，本院不予采纳，

结合鉴定意见书及苏建公司的意见，本院确定脚手架费用为

210980.04 元 (331177.35 元-120197.31 元)。

关于编号为 027 的工程变更签证联系单所涉造价。虽然该
工程变更签证联系单上无茅山公司的签字盖章，但苏建公司已

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将该工程变更签证联系单送达茅山公司，
且其中明确载明申请的签证费用系为完成茅山公司于 2017 年
11 月 23 日向苏建公司送达的落款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22 日的
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第 7 条所载工作内容而造成，故本院认为
苏建公司所见证据可以证明其已完成该工作内容，茅山公司应

当向苏建公司支付该工程变更签证联系单所涉造价，结合鉴定

恙见书，本院确定该工程变更签证联系单所涉造价为 43250.01

JG。

关于编号为 002 号的签证联系单所涉造价。施工合同约定
采用固定综合单价，双方在本合同内对合同价款约定后，任何

一方不得擅自改变，因设计变更及现场签证、增加合同外的工

作内容且经承包人及监理共同确认属于可调整的项目，方可调

整合同总价。该签证联系单中的镀特型钢是案涉工程所用材料

之一，明显不属于施工合同约定的可调整合同总价的项目，且

该签证联系单上仅有监理单位的意见，并无茅山公司的相关意

见，现茅山公司又不予认可，故苏建公司以镀辞型钢 2017 年

6 月的含税信息价为基础主张该签证联系单所涉造价的诉讼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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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缺乏事实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关于编号为 015 号的签证联系单所涉造价。施工合同明确
约定合同总价包含材料的二次转运费，苏建公司提交的编号为

015 号的签证联系单上仅有甲方工程部工作人员签署的意见，
而甲方工程部栏下方甲方成本部、甲方项目负责人栏均为空

白，该签证联系单不足以证明茅山公司已同意该签证费用，故

苏建公司主张该签证联系单所涉造价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

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。苏建公司在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

案涉工程已取得安全文明施工费核定单，广通公司在鉴定意见

书中未计算安全文明施工费并无不当，苏建公司主张安全文明

施工费为 310329.39 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，本院不予支
持。

关于可确定部分税金差价、可确定部分现场未安装材料水

泥板纤维板差价。案涉工程税金涉及营改增税率调整，苏建公

J司、茅山公司均未能提供相关营改增调整期内的已开票金额，
故广通公司将增值税税率按照 9%计取并无不当，苏建公司主张
可确定部分税金差价、可确定部分现场未安装材料水泥板纤维

板差价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，本院不子支持。

关于非现场材料所涉费用即苏建公司明确的第 1项诉讼请

求明细中的第 8 - 11项。苏建公司提交 2017 年 8 月 28 日的安
装合同、 2017 年 3 月 28 日的安装合同、 2017 年 12 月 12 日的
材料采购合同、 2018 年 4 月 18 日的材料采购合同及相应材料
图片打印件用以证明其所主张的非现场材料所涉费用应由茅山

公司承担，但茅山公司并非上述合同的当事人，上述非现场材

料也未经茅山公司签字确认，茅山公司现又不予认可，苏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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